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信託基金從事店頭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擔保自律規範

	條 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規範依據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明訂本規範訂定之依據。

	第二條
	期貨信託基金從事店頭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應持有同一標的現貨、與標的現貨高度相關之其他現貨、同一現貨標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交易相對人所許可之標的，以作為擔保。

期貨信託基金應依從事店頭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之部位，調整所持有之上述擔保品數量（以下簡稱避險比率），並以達到完全風險中立為目標。

於從事店頭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期間，期貨信託基金每日之理論避險比率，與實際之避險比率間誤差不得高於5％。
	1、 為提升期貨信託基金避險之彈性，於第一項明定可持有之擔保品範圍包含相同標的之現貨、與標的現貨高度相關之其他現貨、相同標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或交易相對人許可之標的。

2、 擔保品範圍舉例如下：公債選擇權標的為某期10年券，但基金除持有該期10年券外，亦可利用與該期10年券走勢報酬高度相關之5年券進行避險，或以其他履約價之選擇權避險，或若交易相對人可接受以相當比例之同等級2年券進行交割，則亦可以該2年券避險。

3、 於第二項及第三項明定期貨信託基金應依所持有之店頭選擇權契約賣出交易部位，利用delta值動態避險，且理論避險比率與實際避險比率間之誤差不得超過5％。。



	第三條
	期貨信託基金從事店頭選擇權交易，不得有影響市場價格公平性及損及投資人權益之情事。
	明訂期貨信託基金從事店頭選擇權交易，不得有影響市場價格公平性及損及投資人權益之情事。

	第四條
	本規範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規範訂定及修正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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